
扶 貧 委 員 會  
兒 童 及 青 少 年 專 責 小 組  

二 零 零 六 年 十 月 十 日 會 議  
討 論 撮 要  

 
 扶 貧 委 員 會 兒 童 及 青 少 年 專 責 小 組 已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十 月 十 日 舉 行

了第六次會議。  
 
議 程 第 ( 1 )項  —  兒 童 發 展 論 壇  
 
2 .  委 員 得 悉 兒 童 發 展 論 壇 籌 備 工 作 的 進 展 。 兒 童 發 展 論 壇 將 於 二 零

零 六 年 十 一 月 十 日 舉 行 ， 目 的 是 就 促進 兒 童 （ 特 別 是 弱 勢 社兒 童 ）

的 發 展 ， 訂 立 短 期 改 善 措 施 和 長 期 政策 方 向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同 意 論

壇應循着以下方向：  
 
( a )  政 府 當 局 應 考 慮 進 一 步 加 強 對 兒 童 及 其 家 庭 的 支 援 ， 特 別

是高危兒童及其家庭；  
 
( b )  政 府 當 局 應 借 鑑 一 些 非 政 府 機 構 在 推 行 兒 童 發 展 計 劃 方 面

的 成 功 經 驗 。 這 些 計 劃 重 提 升 兒 童 的 能 力 和 抗 逆 力 ， 而

並非只為他們提供物質支援；以及  
 
( c )  海 外 推 行 兒 童 發 展 基 金 的 經 驗 亦 值 得 探 討 ， 而 兒 童 發 展 論

壇 正 可 提 供 一 個 好 機 會 ， 讓 公 眾 更 深 入 了 解 海 外 的 經 驗 ，

以 及 討 論 促 進 兒 童 及 青 少 年 （ 特 別 是 弱 勢 社 的 兒 童 及 青

少年）發展的最有效途徑。  
 
議 程 第 ( 2 )項  —  兒 童 身 心 全 面 發 展 服 務  —  最 新 資 料 （ 專 責 小 組 文

件第 4 / 2 0 0 6 號）  
 
3 .  生 福 利 及 食 物 局 向 委 員 簡 介 推 行 兒 童 身 心 全 面 發 展 服 務 的 最 新

情 況 。 委 員 得 悉 試 驗 計 劃 反 應 理 想 ，並 察 悉 兒 童 身 心 全 面 發 展 服 務 涵

蓋 範 圍 全 面 ， 可 有 效 地 及 早 識 別 兒 童及 其 家 庭 的 各 種 需 要 。 委 員 要 求

有 關 政 策 局 及 部 門 安 排 專 責 小 組 成 員參 觀 推 行 兒 童 身 心 全 面 發 展 服 務

的母嬰健康院，以便他們進一步了解服務的運作情況。  
 
 
 

 



議 程 第 ( 3 )項  —  校 本 課 後 學 習 及 支 援 計 劃  —  最 新 情 況 （ 專 責 小 組

文件第 5 / 2 0 0 6 號）  
 
4 .  教 育 統 籌 局 （ 教 統 局 ） 向 委 員 簡 述 推 行 校 本 課 後 學 習 及 支 援 計 劃

的最新情況。委員得悉，當局已在 2 0 0 6 / 0 7 學年推行經修訂的資助模

式 （ 即 校 本 津 貼 和 區 本 津 貼 ） ， 以 照顧 學 生 的 需 要 ， 並 鼓 勵 社 區 為 兒

童及青少年舉辦更多有意義的發展計劃。委員亦得悉，全港約有 90%
學 校 已 申 請 有 關 津 貼 。 參 與 學 校 亦 須評 估 其 計 劃 在 協 助 清 貧 家 庭 學 生

方面的成效，並向教統局遞交評估報告。  
 
議 程 第 ( 4 )項  —  其 他 青 少 年 發 展 計 劃 （專責小組文件第 5 /2006 號及

第 6 / 2 0 0 6 號）  
 
5 .  民 政 事 務 局 及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 代 表 向 委 員 簡 述 青 年 事 務 委 員 會 和

青 少 年 暑 期 活 動 計 劃 在 促 進 兒 童 校 外發 展 方 面 的 工 作 。 委 員 得 悉 ， 青

年 事 務 委 員 會 和 青 少 年 暑 期 活 動 計 劃各 有 安 排 ／ 機 制 ， 協 助 弱 勢 社

的兒童及青少年參與他們的計劃。  
 
6 .  總 體 而 言 ， 委 員 得 悉 ， 現 有 服 務 和 計 劃 已 照 顧 到 兒 童 及 青 少 年 在

學 前 、 校 本 和 校 外 發 展 這 三 個 主 要 方面 的 發 展 需 要 。 委 員 請 有 關 的 政

策 局 及 部 門 繼 續 進 行 工 作 ， 並 確 保 善 用 資 源 ， 以 培 育 兒 童 及 青 少 年

（尤其是弱勢社的兒童及青少年）成長。  
 
 
 
 
委員會秘書處  
二零零六年十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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